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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鼓励毕业生
到基层就业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学校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暂行规定》已于

2017 年 10 月 11 日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。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

2017 年 11 月 16 日

中南林发〔2017〕159 号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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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暂行规定

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

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办

发﹝2016﹞79 号）和国家教育部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全国普通高

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》（教学﹝2016﹞11 号）等有关

文件精神，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，完善毕业生到基层

特别是西部地区就业的激励措施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

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中面向基层就业的毕业生指参加“选聘高校

毕业生到村任职”“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

医和扶贫工作”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

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“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特设岗位计划”和

志愿服务新疆南疆项目等国家基层项目的全日制应届本科和毕

业研究生。

第三条 为鼓励和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，学校对到基层就

业的毕业生予以表彰和奖励，奖励标准为每生 1000 元，并授予

“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优秀青年志愿者”荣誉称号。奖励采取申请

制，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分别于当年 6 月 10 日前和 12 月 10 日前

向学院提出申请，学院审核通过后报送招生就业处或研究生工作

部审批。

第四条 到基层就业服务期满的毕业生，报考本校硕士、博

士研究生，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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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《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

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》（财教﹝2009﹞15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到

基层就业的毕业生符合地域要求并达到国家规定服务年限，可按

有关规定享受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。

第六条 对到基层就业的毕业生，学校根据本人意愿，户口

和档案可转到工作地区或迁回原籍，也可免费保存在湖南省大中

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或人才服务中心。

第七条 加强对到基层就业毕业生的跟踪服务，建立定期联

系制度，适时开展对口帮扶，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，服务期满后

优先推荐就业。

第八条 加强对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工作的组织管理。到基

层就业的毕业生必须认真履行就业协议，不得擅自调换工作单

位。违反规定者，其享受的优惠政策一并取消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招生就业处、研究生工作部和团委组织实

施，由招生就业处和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规定于 2017 年 10 月 11 日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

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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